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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良惠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
年”的规定，刘良惠女士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截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连续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届满六年，刘良惠女士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刘良惠女士不在公
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刘良惠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
之一，并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良惠女士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刘良惠女士将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刘良惠女士在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刘良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亦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公司独立董事的补选等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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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22 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
30 在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5 栋 7F 会议室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因原定场地有限，为保障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公司将本次股东大会的
地点变更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D1 栋 6F 会议
室。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原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 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D1 栋
6F 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或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授权他人出席现场会
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五、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2难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

特别提示和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2、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在股东大会审议影响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六、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
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
记；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3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5 栋 7F 董

事会办公室（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政编码：518055
联系电话：0755-25329819
传真号码：0755-25329745
联系人：余小姐
七、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附件 1）、授权委托书（附件 2）的格式附后。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781
2、投票简称：奇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3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3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
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授权委托书对上述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或“弃

权”，三者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5 月 20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债 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 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A类份额和 C类份额
基金主代码 00649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12月 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 5月 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57,357,199.8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735,719.9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第 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
券指数 A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
券指数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493 00649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560 1.059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57,261,956.22 95,243.6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726,195.63 9,524.3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0500 0.0500
注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

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
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 5月 23日
除息日 2023年 5月 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 5月 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23 年 5 月 23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将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
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2023年 5月 25日
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

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
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
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 )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
手续。

5）、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0 日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5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债 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债 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649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债 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 5月 20日
暂停大额定投起始日 2023年 5月 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5月 20日
限制申购金额 500万元
限制定投金额 500万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500万元
暂停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南方中债 3-5 年农
发行债券指数 A

南方中债 3-5 年农
发行债券指数 C

南方中债 3-5 年农
发行债券指数 E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006493 006494 013593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 是 是 否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 2023 年 5 月 20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非个人投资者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

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本基金 A 类份额、C 类份额超过 500 万元的申请（不含 500 万元，
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A 类、C 类及 E 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每类单独
计算），个人投资者可照常办理上述业务。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

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3-025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

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 103 号 13 号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股份 192,709,236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12.807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85,491,897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12.3274%；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2 人，代表股份 7,217,339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4797%；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7,217,339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479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
五、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92,075,836 股，反对 571,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99.6713%、0.2965%、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83,939 股，反对 571,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239％、7.9170％、0.8590％。
（二）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2,060,836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99.6635%、0.3043%、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68,939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161％、8.1249％、0.8590％。
（三）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2,075,836 股，反对 571,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99.6713%、0.2965%、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83,939 股，反对 571,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239％、7.9170％、0.8590％。
（四）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22,836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6957%、0.304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630,939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751％、8.1249％、0％。
（五）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2,060,836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99.6635%、0.3043%、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568,939 股，反对 586,4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161％、8.1249％、0.8590％。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选举韩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09,76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7,86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韩春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09,84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7,94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51%。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杨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09,76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7,86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张寿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4,76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915%。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22,8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633%。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李喆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09,76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7,86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6）选举吴丽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09,767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7,87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选举柳喜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0,76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8,86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王吉法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0,76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8,86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3） 选举孙考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0,764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8,86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9%。
表决结果：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选举张岩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0,76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8,86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陶春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110,76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18,86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号：002096�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23-038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麓郁锦香酒店三楼丽水厅（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岳麓大道 311 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6 人，代表股

份 959,923,5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7.38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
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837,552,7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5206%；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人， 代表股份 122,370,84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865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 5%，下同）或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
180,852,5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57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董事会、监事会提

交的提案逐项进行审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授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九）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421,887,70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1,887,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在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关联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
处置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1,887,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367,14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神斧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22,367,1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3,405,9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22,367,1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8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结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9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59,919,9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0,848,9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2022 年在公司履职的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22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志怡律师和朱龙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的股票估值方法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7 年 9 月 5 日下发的 [2017]13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
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ETF

基金除外）持有的“*ST 中天”（股票代码：000540）进行估值调整，调整后的估值价格为 0.11 元
/ 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ST 中天“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并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必要时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汇添富中证 8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05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 8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 800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1789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 05月 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中证 800 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 800指数增强 A 汇添富中证 800指数增强 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7896 017897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3】130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3年 04月 27日 至 2023年 05月 17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
户的日期 2023年 05月 1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
位：户） 7,696

份额类别 A类 C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82,739,194.59 295,249,550.48 377,988,745.0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
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5,948.52 52,109.44 68,057.96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
额 82,739,194.59 295,249,550.48 377,988,745.07

利息结转的
份额 15,948.52 52,109.44 68,057.96

合计 82,755,143.11 295,301,659.92 378,056,803.03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1.00 - 1.00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0.00 -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3年 05月 1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 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0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5298� � � � � � � � 证券简称：必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8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月城镇月翔路 27 号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101,9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3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其中 3 名独立董事)，出席 8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汤双喜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丁胜、何明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1,600 99.9996 390 0.000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2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2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4,158,600 99.9906 390 0.009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 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长平、李梦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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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主楼 1206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82 人，代表股份 3,871,911,196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44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3,035,680,5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940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72 人，代表股份 836,230,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2.10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6,414,975 3,411,561 2,084,660 股份数量 843,204,520 3,411,561 2,084,66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8580% 0.0881% 0.0538%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3524% 0.4020% 0.2456%

2、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6,415,075 3,411,561 2,084,560 股份数量 843,204,620 3,411,561 2,084,56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8581% 0.0881% 0.0538%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3524% 0.4020% 0.2456%

3、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6,037,275 3,789,361 2,084,560 股份数量 842,826,820 3,789,361 2,084,56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8483% 0.0979% 0.0538%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3079% 0.4465% 0.2456%

4、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6,415,075 3,411,561 2,084,560 股份数量 843,204,620 3,411,561 2,084,56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8581% 0.0881% 0.0538%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3524% 0.4020% 0.2456%

5、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7,722,695 4,066,501 122,000 股份数量 844,512,240 4,066,501 122,00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8918% 0.1050% 0.0032%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065% 0.4791% 0.0144%

6、关于公司 2023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68,377,635 3,411,561 122,000 股份数量 845,167,180 3,411,561 122,00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087% 0.0881% 0.0032%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837% 0.4020% 0.0144%

7、关于选举罗伟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罗伟华先生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855,534,525 16,254,430 122,241 股份数量 832,324,070 16,254,430 122,241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5770% 0.4198% 0.0032%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0704% 1.9152% 0.014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唐萌慧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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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尚未
投入的 35,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森投资”)
收购揖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揖斐电”）100%股权项目。 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23）。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0 万元对兴森投资进行出资，用于收购

北京揖斐电 100%股权项目，并已办理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出资完成后，兴森投
资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全称 广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BYR2RW4C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光谱中路 33号综合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 邱醒亚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已实缴 35,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22年 10月 10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电子元器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伺服控制机构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
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兴森投资 100%股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